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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符合性 
條款 法規條文內容 公告日期 登錄日期

是 否 參考
實際情形說明 備註 

第一條 
本細則依噪音管制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六條

規定訂定之。 
99.03.11 99.09.09 ○     依規定辦理。  

第二條 

本法第三條之管制標準，以最高之容許音量為準，

音量之單位為分貝（dB）。 

本法所稱機動車輛，指在道路上不依軌道或電力架

設，而以原動機行駛之車輛。 

99.03.11 99.09.09 ○     專有名詞解釋。  

第三條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

業準則於所轄四類管制區內選定人口密集處、主要

幹道旁或其他適當地點，指定環境噪音監測點及交

通噪音監測點（以下簡稱環境及交通噪音監測點），

並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
一、指定原則： 

(一)直轄市第一類及第四類管制區內，應指定各二

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音監測點；縣（市）第一類及

第四類管制區內，應指定各一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

音監測點。 

(二)直轄市第二類及第三類管制區內，應指定各四

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音監測點；縣（市）第二類及

第三類管制區內，應指定各二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

99.03.11 99.09.09 ○     中央主管機關主管事項說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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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監測點。 

二、指定位置： 

(一)環境噪音監測點：在寬度八公尺以上之道路，

應距離道路邊緣三十公尺以上；在寬度六公尺以上

未滿八公尺之道路，應距離道路邊緣十五公尺以

上。監測高度應離地面一‧二公尺至一‧五公尺。

(二)交通噪音監測點：在道路邊有建築物者，應距

離建物牆面一公尺以上。監測高度應離地面一‧二

公尺至一‧五公尺。三、監測方式：每一監測點每

季應進行二次以上之二十四小時連續測定。前項經

指定之監測點數量及位置，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

查，變更時，亦同；其監測資料，應定期陳報中央

主管機關。 

第四條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所為之公

告，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 
99.03.11 99.09.09   ○ 依規定辦理。  

第五條 

違反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標準者，或違反本

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，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檢查或

鑑定者，由違規行為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裁處。 

99.03.11 99.09.09 ○     依規定辦理。  

第六條 

 本法第十四條所稱快速道路，指高速公路及快速公

路交通管制規則規定之快速公路，及市區道路及附

屬工程設計標準規定之快速道路。 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※ 參考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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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第十五條所稱其他交通所產生之噪音，指下列

所產生之交通噪音： 

一、前項快速道路以外之公路法規定之省道、縣道。

二、市區道路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規定之主要道

路、次要道路。 

三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交通系統或道路。

第七條 

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陸上運輸系統噪音改善計畫

及第十五條第一項之其他交通噪音改善計畫，應包

括下列事項： 

一、應執行改善之營運或管理機關（構）。 

二、超過陸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或環境音量標

準之路段交通狀況說明（包含交通流量、運具組成、

營運速率）及平面、縱面及斷面圖說（含陳情戶位

置或量測點）。 

三、改善前超過陸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或環境

音量標準之路段噪音量測結果及其成因分析、影響

程度。 

四、所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內容說明。其中有關

之噪音防制設施，應記載其位置、規模及功能等設

計圖說。 

五、採取噪音防制措施之改善功能評估。六、計畫

執行期程。 

99.03.11 99.09.09 ○     依規定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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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執行計畫路段沿線民眾意見。 

八、改善可行性分析。 

九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應於前項噪音改善計畫送達之日起六十日

內完成審查並核定之。計畫內容有欠缺或不合規定

者，應於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通知營運或管理機關

（構）限期補正，且核准補正之總日數不得超過六

十日；補正日數不算入審查期間內。營運或管理機

關（構）逾期未依前項規定完成補正者，視為未依

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檢送噪音改善計畫。 

第八條 

前條噪音改善計畫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

定無法於其營運或管理範圍內改善交通噪音者，營

運或管理機關（構）應自核定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，

依據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訂定陸

上運輸系統噪音補助計畫或其他交通噪音補助計

畫，送交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。前項補

助計畫所補助地區之建築物應符合下列情形之一，

並以補助一次為限: 

一、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一月二十一日訂定發布之陸

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及九十九年一月二十一日

修正發布之環境音量標準施行日前之既有合法建築

物。 

99.03.11 99.09.09 ○     依規定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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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前款情形以外且為陸上運輸系統及其他交通之

新建計畫核定前之既有合法建築物。補助計畫，應

包括下列事項： 

一、所補助相關噪音防制設施內容說明，並應記載

其位置、規模及功能等設計圖說。 

二、補助噪音防制設施之改善功能評估。 

三、計畫執行期程。 

四、執行計畫路段沿線民眾意見。 
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補助計畫核定之

相關程序、期限及辦理方式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

理。營運或管理機關（構）逾期未依前項規定完成

補正者，視為未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檢送噪音補

助計畫。 

第九條 

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民用機場、民用塔台所轄軍

民合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計畫，應包括下列事項：

一、應執行改善之營運或管理機關（構）。 

二、噪音發生源狀況說明及其構造、位置（含陳情

戶位置或量測點）。 

三、改善前噪音量測結果（含頻譜分析）及其成因

分析、影響程度。 

四、所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內容說明。其中有關

之噪音防制設施，應記載其位置、規模及功能等設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※ 參考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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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圖說。 

五、採取噪音防制措施之改善功能評估。 

六、計畫執行期程。 

七、改善可行性分析。 

八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前項第四款所採

取之噪音防制措施，應包括下列事項： 

一、減少噪音源及其音量。 

二、降低機場噪音。 

三、調整操作程序及管制試車時段。 

四、應有環保專職人員。 

五、協商有關機關擬訂航空站周圍土地之使用對策。

六、其他應採之防制措施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核定航空噪音改善計畫之相關程序、期限及辦

理方式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理。營運或管理機關

（構）逾期未依前項規定完成補正者，視為未依本

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檢送噪音改善計畫。 

第十條 

前條噪音改善計畫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

定無法於其營運或管理範圍內改善航空噪音者，營

運或管理機關（構）應自核定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，

依據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訂定民用機場、民用塔台

所轄軍民合用機場航空噪音補助計畫，送交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。補助計畫，應包括下

99.03.11 99.09.09 ○      依規定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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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事項： 

一、補助學校、公共設施、住戶設置防音設施。 

二、所補助相關噪音防制設施內容說明，並應記載

其位置、規模及功能等設計圖說。 

三、補助噪音防制設施之改善功能評估。 

四、計畫執行期程。 
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補助計畫核定之

相關程序、期限及辦理方式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

理。營運或管理機關（構）逾期未依前項規定完成

補正者，視為未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檢送噪音補

助計畫。 

第十一條 

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軍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

航空噪音改善計畫及本法第十七條之專供軍用航空

器起降航空站之航空噪音改善計畫，在不影響國

防、飛航安全或涉及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、法規命

令規定應秘密之事項或限制、禁止公開之情形下，

應包括下列事項： 

一、應執行改善之營運或管理機關（構）。 

二、噪音發生源狀況說明及其構造、位置（含陳情

戶位置或量測點）。 

三、改善前噪音量測結果（含頻譜分析）及其成因

分析、影響程度。 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※ 參考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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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所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內容說明。 

五、採取噪音防制措施之改善功能評估。 

六、計畫執行期程。 

七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無涉機密事項之文件。

前項第四款所採取之噪音防制措施，應包括下列事

項： 

一、減少噪音源及其音量。 

二、降低機場噪音。 

三、學校、圖書館、醫療機構、公共設施、住戶設

置防音設施之補助事項。 

四、調整操作程序，訂定環保航線。 

五、管制試車時段或訓練飛行時段。 

六、建置環保陳情專線及應有環保專職人員。 

七、其他應採之防制措施。 

第 十二 條 

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室內航空噪音日夜音量，

其計算方法及測定條件如下： 

一、計算方法：依美國聯邦飛航規則第一百五十號

規定，並於監測時噪音計設定為「A加權」。 

二、測定時間：連續蒐集二十四小時之航空噪音日

夜音量。 

三、測量儀器：符合國際電工協會標準一型（Class 

1）之噪音計，頻帶範圍 20Hz 至 20kHz。 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※ 參考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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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動特性：慢特性(SLOW)。 

五、測定地點：建築物外牆面內緣向內一公尺處，

選定門窗密閉具代表性之適當地點。 

六、測定高度：離地面或樓板一．二至一‧五公尺

處。 

第十三條 

 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各級主管機關指派進入

公、私場所檢查或鑑定噪音狀況之人員，自中華民

國一百年七月一日起，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

之機構訓練合格並領有證書。 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※ 參考用。  

第十四條 

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按日連續處罰，指違反

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經主管機關測定其音量超

過噪音管制標準五分貝以上，經限期改善後仍逾噪

音管制標準三分貝以上，並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： 

一、工廠(場)、娛樂或營業場所之非移動性噪音源，

未採取具體吸(隔)音或防振、隔振等改善措施，或

可變更設置地點而未調整其位置。 

二、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六款公告之設施，未採

取具體吸(隔)音或防振、隔振等改善措施，或可變

更設置地點而未調整其位置。 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○  依規定辦理。  

第十五條 
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命停工、停業或停止

使用或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命改善而自報

停工、停業或停止使用者，應於恢復使用或復工前，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○  依規定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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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具改善完成報告書及相關文件，向該管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復工。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於前項之申請，經查

驗合格後，始得准予恢復使用或復工。 

第十六條 

前條所定之改善完成報告書，應記載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噪音發生源狀況說明及其構造、位置（含陳情

戶位置或量測點）。 

二、改善前噪音量測結果及其成因分析、影響程度。

三、所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內容說明。其中有關

之噪音防制設施，應記載其位置、規模及功能等設

計圖說。 

四、採取噪音防制措施之改善功效。 

五、完成安裝之噪音防制設施相片資料。 

六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。 

99.03.11 99.09.09     ○  依規定辦理。  

第十七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。 99.03.11 99.09.09     ○  依規定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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